                     编号:
深圳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原创影视、动漫、舞台剧资助

申 报 表

项目名称： （请与申报系统所填保持一致，填写时请删除该括号内容）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印制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号
	

	组织机构代码
	
	税务登记号
	

	单位地址
	

	基本户开户银行
	
	账号
	

	企业注册时间
	
	公司设立方式
	
	注册类型
	

	现有注册资本（万元）
	
	其中：中资（万元）
	
	外资（万美元）
	

	实收资本
	
	其中：中资（万元）
	
	外资（万美元）
	

	经营范围

（按营业执照）
	

	主要股东名称
	股东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所占股份比例（%）

	
	
	
	

	
	
	
	

	
	
	
	

	专业资质
	（如无可不填）

	本单位近三年获深圳市政府投资及市级财政专项资金资助的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部门
	资助时间
	资助金额（万元）
	项目是否验收
	验收时间
	资助形式

	
	
	
	
	
	
	

	
	
	
	
	
	
	

	
	
	
	
	
	
	

	
	
	
	
	
	
	


二、单位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总收入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纳税总额
	
	
	

	总支出
	
	
	

	固定资产总额
	
	
	

	总资产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三、单位简介（限500字以内）

	


四、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请与申报系统所填保持一致，填写时请删除该括号内容）

	项目类别
	□电影      □电视剧    □网络电影    □网络电视剧    (纪录片 □动画电影  □动画片    □舞台剧      □其他____

	已获许可证
	□电影片公映许可证   □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

□国产动画片发行许可证      □作品登记证书

	影视作品立项省份
	
	影视项目第一出品人
	

	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获得时间
	

	舞台剧/纪录片等项目著作权归属
	
	舞台剧/纪录片等完成/首演时间
	

	项目合作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合作形式

(如有，必填)
	□联合出品  □第一出品单位  □第二出品单位  □投资

□其他_________

	项目合作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合作形式

(如有，必填)
	□联合出品  □第一出品单位  □第二出品单位  □投资

□其他_________

	项目是否同时申报深圳市其他财政专项资金
	 （如有，请填写专项资金名称及所属部门；如无，请填“无”） 

	项目主要内容内容简介（项目完成时间、作品主要故事内容简介、作品主要角色及主创团队简介等）（500字以内）
	

	项目投入指标描述（人员、物资等投入及工作量、时长等）（300字以内）
	

	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300字以内）
	


五、项目投入资金及申请资助金额（万元）

	项目实际投入资金来源统计
	单位自筹
	已获政府资助
	银行贷款
	其它
	投入资金合计

	
	
	国家/省
	深圳市（不含本次申报）
	深圳各区、新区
	
	
	

	
	
	
	
	
	
	
	

	申报单位实际投入资金（万元）

（不含已获政府资助金额）
	

	申请资助资金（万元）
	

	申请资助资金占申报单位实际投入资金比例（%）
（不超过30%）
	


六、本申请所附材料清单（除附件1外，均按A4纸制式盖章后扫描上传）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打√）

	
	1.《原创影视、动漫、舞台剧资助申报表》（上传电子版）；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3.法人代表身份证（正反面）；

	
	4.企业上一年度会计报表；

	
	5.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

	
	6.影视项目需提供立项/备案证明；舞台剧项目需提供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7.原创电影（含动漫电影）需提供《电影片公映许可证》；

原创动画片需提供《国产动画片发行许可证》；

原创电视剧需提供《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原创舞台剧需提供《作品登记证书》或含作品名称及演出单位标识的演出门票、视频、照片等；

原创纪录片需提供作品完成相关证明（含出品单位及项目名称标识的视频、播出证明等材料）；

	
	8.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报告；

	
	9.项目经费决算报告；

	
	10.知识产权合规性承诺书；

	
	11.如有共同制作或演出单位，请提供合同等合作证明文件；

	
	12.如有共同制作或演出单位，请提供共同制作或演出单位同意以申报方名义申报该项目的证明文件；

	
	13.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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